
查閱「缺修必修科目及學分」注意事項 

一、畢業應修學分、必修科目及學分、本系選修學分及最低應修修業學期數四項皆須修足，方可畢業。 
二、畢業學分 

(一)成績單或成績查詢系統上的累計實得學分，不等於累計畢業學分。 
(二)下列科目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1.各系不承認為畢業學分之科目。(請洽詢各系) 
2.重複修習科目(科目名稱及學期序皆相同的課程修過很多次，只會承認 1次為畢業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相關課程。 
4.體育相關課程、運動休閒與競技實務相關課程。 
5.外語能力檢定替代課程，例如：進修英文、進修日語、高級英文等。 
6.日間學制開課之「社團學習與實作」僅通過「入門課程」，尚未通過「活動參與」及「活動
執行」者。(詳細規定請查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專區」。) 

7.教育學程學分。 
8.輔系、雙主修學分。(缺修學分資訊所列累計畢業學分尚未扣除此項，須學生自行扣除) 

(三)所屬學系之畢業學分認定另有特殊規定者，該表無法列出或扣除學分，由註課中心成績業務另
以人工審核；各學系特殊規定請洽詢所屬學系，以免畢業學分不足，無法畢業。 

(四)所屬學系通過之必修科目替代案，將於四年級(建築系五年級)上學期審核處理，故已修替代課
程者仍列為缺修科目，請自行忽略。 

(五)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學生，以
同等學力資格入學者，應在規定之修業年限內增加其應修之畢業學分，詳學則第 43條第 3
項。 

三、目前缺修之必修學分及科目 
(一)缺修必修學分未含 Q群缺修學分，如有缺修須自行加計所缺學分數。 
(二)缺修必修科目： 
1.如列出「外國語文 Q群」即表示未修足「外國語文」學門應修學分，請務必自行查核缺修狀

況並修足，例如：修讀日文(一)，須上、下學期皆為日文(一)，方可完成 Q群學分。 
2.通識核心課程如有缺修，列出該領域名稱(人文、社會、科學、自由必修)。 
3.如列出「英語能力檢定」即表示未通過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當學期登錄並經系辦助理審

核通過者，須待學期末方可列入當學期成績，故缺修表仍會顯示缺修英檢。)  
4.如列出「學習與發展學門 N群」即表示缺修「大學學習」。 
5.如列出「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 K群」即表示缺修「社團學習與實作」。 
(1)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需待該課程三部分皆完成後，方可取得「入門課程」1學分。 
(2)進修學士班學生僅需修習進學班開課之「入門課程」。 

6.畢業前應修習 4次「體育必修課」；不分開課年級，不分學年學期，以次數計，於畢業之前修
足應修的次數即可。 

7.「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於畢業前應修習 2次，不分學年學期。 
(三)專業群別科目應修上、下學期始計算學分之科目(例：歷史系、中文系群別科目)，如僅修一

學期，須自行查核所缺學期別，採計學分方式請向所屬學系查明。 
(四)補修科目與必修科目名稱相同但學期序不同(例：必修科目學期序為 1、2，但補修科目學期

序為 0者)，需填寫替代科目申請表，經核准後方可承認為必修科目。 
四、目前缺修本系選修學分 

(一)所屬學系經會議通過之系外課程可承認為本系選修學分，該缺修資訊無法扣除，由註課中心成
績業務另以人工審核；各學系特殊規定請洽詢所屬學系，以免本系選修不足，無法畢業。 

(二)以本系選修科目替代必修科目(因課程異動且經核准者)，該選修科目經替代後即認列為必修學
分，不再作為選修學分數計算，須另補足本系選修學分。 

五、輔系、雙主修、輔修、教育學程 
(一)輔系、雙主修及輔修之審核年度，可至「校務行政資訊查詢系統」點選「修業相關資訊」確認。 
(二)具輔系、雙主修、輔修、教育學程資格者，均須符合修畢條件始能畢業；欲停修者須辦理放棄，

教育學程欲移轉資格至研究所繼續修習者，須至師培中心辦理相關手續，否則雖達所屬學系畢業條
件，仍無法領取學位證書。 
※承辦單位：輔系、雙主修、輔修--註課中心學籍業務櫃台 教育學程--師資培育中心。 

(三)輔系、雙主修、輔修、教育學程採人工審核，缺修表無法列出缺修科目，請自行查核。 
六、缺修學分表係由畢業審核系統初步核算後的資料，僅供學生參考。 
七、其他畢業條件注意事項：修業學期數(不含休學)須達 8 學期(建築系 10 學期)。 
八、本注意事項如有修訂須經教務長核定。 

https://lpcs.tku.edu.tw/LPCS/fc_news/fc_news_all.aspx?mode=none

